
复旦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
复信院〔2021〕53 号

关于给予学生潘威康通报批评的决定

潘威康，男，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9 级光学工程专业

博士研究生，学号 19110720004。

经查实，该生违反《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

防控有关工作的通知》的相关规定，在江湾校区闭环管理期

间，在未提交申请的情况下，私自离校离沪，给学校整体疫

情防控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影响。

经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党政联席会讨论决定，给予上述

同学全院通报批评并责令做出书面检查，取消评优推荐资格

一年（自 2021 年 11 月 25 日至 2022 年 11 月 24 日）。同时要

求该生导师和所在班级辅导员进一步加强管理，杜绝此类情

况再次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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